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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助理員 繆礎同
電話：03-3322101#7420
電子信箱：10059015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大溪區南興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4月30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小字第114003887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376735100E_114003887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轉知鹿樂平臺2025「好書覓良緣 教育無偏鄉」閱讀計畫

相關訊息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（以下簡稱國教署）114年4

月29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140040537號辦理。

二、國教署為為提供學生多元適性學習機會，協助偏遠地區學

校引入多元教學資源，提供學生多元適性學習機會，爰請

國立政治大學協助建置「鹿樂—偏鄉教育群眾協力募集平

臺」(以下簡稱鹿樂平臺)，以促成偏遠地區學校與社會大

眾、企業團體組織合作，提供學校及學生多元發展機會，

營造城鄉交流、共好之環境。。

三、有關旨揭「好書覓良緣 教育無偏鄉」閱讀計畫，相關資訊

摘要如下：

(一)專案內容：鹿樂平臺媒合未來親子出版社，規劃8大領

域，超過150種精選書目，提供有閱讀需求之偏遠地區及

非山非市國民中小學參與計畫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140002965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05/01 08:20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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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申請時間：自114年5月1日起至5月31日止。

(三)送件方式：

１、請至鹿樂平臺網站（https://ruro.k12ea.gov.tw/）

之「好書覓良緣 教育無偏鄉」專區，下載學校提案申

請表、學校書單。

２、填妥文件後，將申請表Word檔、核章後之PDF掃描檔，

及學校書單Excel檔等，以電子郵件寄至

ruro2015tw@gmail.com。

３、電子郵件信件主旨請註明：「好書覓良緣_學校提案

_○○國小/國中」。

四、請貴校善用鹿樂平臺網站資源並踴躍提案，倘有相關問

題，請逕洽鹿樂平臺游小姐（連絡電話：02-29393091轉

65711；電子信箱：ruro2015tw@gmail.com）。

五、檢附旨揭閱讀計畫1份。

正本：桃園市大園區內海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大園區溪海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大園區潮音國
民小學、桃園市大園區竹圍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大溪區美華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大溪
區內柵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大溪區福安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大溪區瑞祥國民小學、桃
園市大溪區中興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大溪區南興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大溪區永福國民
小學、桃園市新屋區東明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新屋區頭洲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新屋區
永安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新屋區大坡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新屋區埔頂國民小學、桃園
市楊梅區瑞原國民小學、桃園市龍潭區高原國民小學、桃園市龍潭區龍源國民小
學、桃園市龍潭區三坑國民小學、桃園市龜山區大埔國民小學、桃園市龜山區大
坑國民小學、桃園市蘆竹區外社國民小學、桃園市蘆竹區頂社國民小學、桃園市
觀音區觀音國民小學、桃園市觀音區崙坪國民小學、桃園市觀音區上大國民小
學、桃園市觀音區富林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復興區霞雲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復興區奎
輝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復興區光華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復興區高義國民小學、桃園市
復興區長興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復興區三光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復興區巴崚國民小
學、桃園市大溪區百吉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復興區介壽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復興區三
民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復興區羅浮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新屋區啟文國民小學、桃園市
新屋區笨港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新屋區北湖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新屋區蚵間國民小
學、桃園市新屋區社子國民小學、桃園市龍潭區三和國民小學、桃園市觀音區大
潭國民小學、桃園市觀音區保生國民小學、桃園市觀音區育仁國民小學、桃園市
觀音區樹林國民小學、桃園市龜山區龍壽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復興區義盛國民小
學、桃園市立竹圍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大坡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永安國民中學、48

9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桃園市立富岡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瑞原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凌雲國民中學、桃園
市立石門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武漢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大崗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
觀音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草漯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山腳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新屋
高級中等學校國中部、桃園市立觀音高級中等學校國中部、桃園市立羅浮高級中
等學校國中部

副本：本局國中教育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
42


